
起诉中退市 深圳中院受理投服中心东方金

钰支持诉讼案 

  

2021 年 4 月 20 日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深

圳中院）受理东方金钰支持诉讼案件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

中心（以下简称投服中心）委派公益律师赖冠能（北京市隆

安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）代理三名投资者向被告赵宁、杨媛

媛、曹霞、尹梦葶及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退市

金钰或公司）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。 

财务造假影响恶劣 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 

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，退市金钰为完成营业

收入、利润总额等业绩指标，虚构翡翠原石销售和采购交易，

导致 2016 年年报、2017 年年报、2018 年半年报虚增营业

收入、营业成本、利润总额、应收账款合计占当年合并利润

表利润总额比重的 29.60%、59.70%和 211.48%，严重扰

乱了证券市场秩序，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。2020 年 4 月 24

日和 8 月 7 日，中国证监会官网通报了部分财务造假影响恶

劣、严重破坏市场诚信基础的案件，两次点名该公司财务造

假。9 月 7 日，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出具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和《市场禁入决定书》。2021 年 2 月 5 日，

投服中心支持投资者并委派公益律师向深圳中院提交立案

材料，经诉前联调，深圳中院于 4 月 20 日正式立案。 

虽已退市 相关责任难逃追究 

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沪深交易所分别正式发布退市新

规，明确股票收盘价在新规施行前后连续低于 1 元且触及终

止上市标准的，按照原规则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。2021 年 1

月 13 日，公司因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均低于

股票面值（1 元），上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。3 月 10

日，公司股票结束退市整理期。3 月 17 日，曾经的“翡翠

第一股”正式谢幕，成为 2021 年 A 股退市第一股。至此，

公司股价距 2015 年 7 月顶峰时（20.46 元/股）已连跌 6 年，

跌幅逾 99%至 0.16 元/股，市值蒸发近 300 亿。截至退市

时公司股东户数仍有约 5.8 万户，受影响投资者人数庞大。 

随着常态化退市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退市新规的落

地与施行，一方面，退市标准将更为多元和细化，退市程序

将更为便捷简化，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将得以拓宽和畅

通；另一方面，退市并不意味着违法违规责任可以“一退了

之”。正如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在回答“如何看待退市与打击

违法违规的关系”的提问时所表示的，本次退市制度改革特

别强调，要加强相关司法保障，坚持法治导向，坚持应退尽

退，对严重违法违规、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的公司坚决出

清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。要强化退市监管力度，压实实

控人、控股股东、上市公司、董监高、中介机构等相关主体

责任，打击退市过程中伴生的财务造假、利益输送、操纵市

场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对相关机构和个人严肃追责。 

依法支持投资者索赔 压实“首恶”主体责任  



本案中，公司时任董事长赵宁知悉、授意、指挥信息披

露违法行为，时任副总经理杨媛媛、曹霞组织、直接参与虚

构销售交易，是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，时任副总

经理尹梦葶知悉并参与违法行为，上述主体违法行为情节恶

劣，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，损害投资者利益。投服中心依

法支持三名投资者对上述主体和公司提起诉讼，既维护了中

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又压实了“首恶”的主体责任，使其

不因公司退市而逃避被追责，有利于强化退市常态化机制下

的投资者保护，促进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。 

 


